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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7-064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7 年

10月 13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

通知，会议于 2017 年 10月 30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由监事会主席黄志伟先生主

持，4名监事全部参与现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1、确认激励对象不存在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选的情况；2、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况；

3、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 1、2、3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作

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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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定量标准作调整，此调整适用于2017年年度及以后年度的内部控制评价。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调整前：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指标名称 重大缺陷定量标准 重要缺陷定量标准 一般缺陷定量标准 

直接财产损失

金额 

财产损失金额>9000

万 

8000万<财产损失金额≦90

00万 

除重大和重要缺陷以外

的内控缺陷 

调整后： 

公司确定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定量标准如下： 

指标名称 重大缺陷定量标准 重要缺陷定量标准 一般缺陷定量标准 

直接财产损失

金额 

财产损失金额> 

合并会计报表资产总

额的0.6% 

合并会计报表资产总额的

0.4%<财产损失金额≦合

并会计报表资产总额的0.

6% 

除重大和重要缺陷以外

的内控缺陷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